
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

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於一百零六年十月二十七

日訂定發布，並於一百零九年四月十六日、一百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及一

百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。為考量實務運作擴增憑證使用彈性，爰

擬修正本辦法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為協助自用業者提早累計發電電量，放寬經申請人檢具事證後即可納

入電量累計。（修正條文第五條） 

二、為增加綠電市場供給彈性，使未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購售契

約者，其餘電得取得憑證並讓與用戶，以擴大再生能源憑證流通量。

（修正條文第七條） 

三、為賦予申請人運用憑證更高之靈活性，爰刪除原定登錄期限並改為自

願性登錄。（修正條文第八條） 


